
检查合格标准 018：

1.司法鉴定机构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鉴定机构

负责人姓名、业务范围等登记事项发生变更，已由北京市司

法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；或已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变更登记

申请书和相关材料，正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过程中（现场查

验司法鉴定机构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交的申请变更登记材料）；

2.司法鉴定机构变更后的登记事项，已在《司法鉴定许

可证》副本上注明且实际情况相符（现场查验《司法鉴定许

可证》副本）。


